
关于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不及格课程学分修读报名的通知

各班：

按照学院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及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现将本次不及格课程学分修读报名的方法及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各班做好报名的相关工作。

1. 报名起止时间

从2015年10月20日起，至2015年10月23月日止。

2. 报名范围

（1）学生报名修读的不及格课程学分总和不得超过15学分，否则超过学分视为无效；

（2）报名修读的课程范围必须为本学期正在开设（见附件2）或该生在秋季学期正常修读未通过的课程。

3. 具体操作步骤

（1）教学科研科将可报名的不及格课程学分修读报名表电子文档发放到各系（部）；

（2）由各系（部）分班将名单打印给班长，并传达报名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3）每位同学可到本人所在系（部)查询成绩，并对照自己所在年级、专业的培养方案的已开课程，确认自己实际不及格科目；

（4）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在班长处签名确认并办理报名手续；

（5）班长将下发的不及格课程学分修读签名确认表按所在系（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到各系（部）办理报名手续。各系（部）在下发的电子文档中标注需报名的课程后，将标准的报名数据打印给班长签字确认。

4. 其他说明

（1）各系（部）对报名工作应广泛宣传、高度重视，要求每位同学报名前务必先登录综合门户系统核实自己的实际不及格科目，以免报名错误。

（2）有学籍变更（转专业、留级、休学等）的学生，请按现所在专业班级的培养方案执行情况补修未获得学分的课程，原专业的不及格课程不用再修读。其报名课程按照规范的格式追加数据。

（3）报名过程中，对成绩有疑问的，必须于2015年10月25日中午12:00前到管理系核实情况后及时办理报名手续。

（4）各系（部）应总结历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中的经验，特别提醒毕业班学生（尤其是在外实习和有过学籍变更的学生），对照目前所在的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安排好自己报名修读的课程，课程的漏、错报将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正常按时毕业。

（5）往届结业的学生直接到学院教学科研科办理报名手续。

（6）本次修读原则上专业课采取跟班修读方式，不单独组班；公共课采用组班方式进行；具体的教学安排待报名结束后另行公布。

（7）为了保证及时开课，请同学们务必在指定时间内按要求办理报名手续，逾期不再补办，教学科研科原则上不接受个人报名。同时，未报名的同学不能参加学分修读，不得参加考试。

5、报名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到各系（部）或教学科研科咨询。教学科研科咨询电话：86607298

附件：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不及格课程学分修读报名表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管理系
                                                     2015年10月20日

